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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崇明区消防救援支

队以消防宣传月为契机， 深入辖区广泛

开展“为爱守护， 安全用火用电每一

天” 主题宣传活动。

宣传员以“唠家常” 方式开展定制

化科普， 为居民发放量身编制的消防安

全手册， 细致解答日常用火用电、 疏散

逃生要点等疑问。 同时， 消防志愿者开

展“敲门行动”， 逐户核查老旧住宅电

气线路老化、 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消

防安全隐患， 重点为老年群体提供“点

对点” 指导帮扶。

本报讯 本月起， 《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治宣传教育法》 正式施行， 其中，

第四章“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首次以

法律的“硬约束” 为青少年法治教育绘

制了详尽的“施工图”。 日前， 上海中

华职业技术学院组织 100 余名大一新生

走进东平森林青少年活动基地， 以沉浸

式体验筑牢青春法治防线， 崇明区青少

年法治教育基地也迎来了首批大学生参

观者。

在崇明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的教

育宣传展厅内， 同学们沿着法治建设时

间轴溯源，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 宪法、

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 生态法治等专

题版块前驻足， 通过触屏查询、 翻转问

答等互动形式， 深入了解与自身息息相

关的法律条文。 VR 互动体验区前， 同

学们戴上设备， “亲历” 校园欺凌、 酒

驾、 醉驾等模拟场景， 在沉浸式体验中

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自觉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

参观结束后， 《守护我的数字未

来》 专题法治讲座开讲， 讲座针对个人

信息保护、 抵制网络暴力、 识别网络骗

局等多方面内容， 用真实案例和趣味互

动讲解严肃法条。

本报讯 昨天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

力日， 为推动反家庭暴力法落地见效，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最

高人民法院从近三年生效案件中精选 8

个涉家暴典型案例公开发布。 其中， 上

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诉庞某

抚养纠纷案成功入选， 该案明确： 直接

抚养人以暴力方式“管教” 子女， 属于

家庭暴力， 可作为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

理由。

李某与庞某离婚后， 女儿庞小某

（2013 年生 ） 一直随父亲庞某共同生

活。 然而， 庞某在抚养期间并未尽到妥

善监护职责， 对女儿常有责骂甚至体罚

行为。 2023 年 3 月， 庞某用拖鞋抽打

女儿嘴巴致其面部出血， 李某当即陪同

女儿报警； 2024 年 9 月， 庞某又用皮

带抽打女儿臀部、 大腿等部位， 造成孩

子左上肢、 左大腿、 臀部多处瘀伤， 李

某再次带女儿报警并验伤。

更令人揪心的是， 长期的暴力对待

让庞小某身心遭受重创。 在民警询问

时， 孩子直言一直被父亲殴打， 迫切想

要跟随母亲生活。 随后， 李某发现女儿

出现情绪萎靡、 夜间失眠等症状， 经

区、 市两级精神卫生中心诊断， 庞小某

被确诊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

郁。 由于病情严重， 原本就读小学五年

级的她自 2024 年 9 月起便无法正常上

学， 只能办理休学， 至今仍在坚持服药

和接受心理治疗。 庞某庭审中辩称自己

有喝酒习惯， 虽承认存在体罚式教育，

但坚称这些只是正常管教， 并非家暴，

且认为女儿的抑郁与自己无关。

2024 年 11 月， 李某代女儿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经审查依法

裁定禁止庞某对庞小某实施家庭暴力。

同年 12 月， 李某以庞某长期实施家暴

导致女儿心理抑郁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

变更抚养关系。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

专门委托家事调查员和心理咨询师， 对

庞小某开展社会观护与心理治疗， 全面

掌握孩子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

法院生效裁判指出， 庞某对女儿的

殴打、 责骂行为， 已远超正常管教的合

理限度， 不仅造成孩子身体受伤， 还使

其长期处于恐惧、 焦虑之中并患上重度

抑郁， 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家庭暴

力。 同时， 庞某未能关注女儿的情感需

求和心理变化， 在孩子确诊抑郁后仍不

重视后续治疗， 造成了难以逆转的二次

伤害。 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原则出发， 庞某的抚养方式严重损害被

监护人权益， 符合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

情形， 最终判决庞小某随母亲李某共同

生活。

此次入选的典型案例具有深刻的现

实意义。 法律明确暴力管教应被认定为

家庭暴力。 未成年子女并非父母的私有

财产， 父母作为监护人， 应当充分尊重

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发展。 经常性谩

骂、 殴打未成年子女的行为， 已超出父

母正常教育子女的合理限度， 亦严重背

离了家庭教育的本意， 为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所明令禁

止。 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

角度看， 实施暴力管教的抚养人与未成

年子女共同生活， 必然影响未成年人人

格的正常发展， 因此符合变更抚养关系

的法定情形， 应当及时变更抚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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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暴力管教致女儿重度抑郁
上海长宁法院一起涉家暴抚养案入选最高法典型案例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近日， 以“司法服务新质

生产力 护航三大先导产业” 为主题的

人大集中视察走进闵行， 40 余名全国

人大代表、 市人大代表循着“创新策

源—司法保障—成果转化” 的发展脉

络， 实地感受司法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同

频共振的生动实践。

视察中， 人大代表实地了解了上海

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大零号湾” 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的服务流程。 据

悉， 自 2024 年 1 月挂牌起， 该工作站

从专利预警分析到纠纷调解， 从上门辅

导到培训宣讲， 已构建起“专职人员 +

专业特派员 + 志愿专家团队” 的服务

体系， 累计为区域企业提供精准服务百

余次。

现场，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

部副主任李颖介绍了闵行区 MIP 知识

产权一站式保护平台， 该平台由区检察

院联合法院、 公安、 市场监管等多部门

设立， 共同构建起“线下 + 线上” 协

同保护网络， 为企业提供从预警、 导航

到纠纷调解的全链条服务。

代表们详细听取关于快速维权、 侵

权鉴定、 纠纷调解、 法律咨询等一站式

服务的介绍， 与区检察院、 法院主要领

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进一步优化知

识产权保护机制、 应对新型技术带来的

法律挑战、 中小企业如何做好法律风险

管理等方面进行热烈探讨。

“知识产权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生

命线’。 在这里， 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司

法服务从‘事后救济’ 向‘事前预防’

和‘事中干预’ 的延伸， 这种贴身、 及

时的护航， 对企业安心搞研发、 大胆闯

市场至关重要！” 代表们表示。

闵行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后续

将持续依托本院“蓝湾启航 虹桥启

梦” 检察文化品牌， 聚焦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 网络数据安全等涉企突出问题领

域， 构建“检察 + 园区 + 企业”协同共

治的多维格局， 把法治保障嵌入科创成

果转化全流程， 积极为上海三大先导产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法治动能。

本报讯 昨天下午， 全市检察机关

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管理系统工作推

进会在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举行。 据介

绍， 此次发布的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

管理系统 3.0 版， 是在 2013 年上海市

检察院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涉罪未

成年人心理测评与风险控制系统后， 历

经两次升级的最新版本， 已成为未检检

察官的办案辅助工具。 自今年 4 月 1 日

起， 该系统试点应用， 已对 73 名涉案

未成年人开展心理评估， 评估结果被运

用于考察帮教、 督促监护等工作过程，

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成果。

记者了解到， 该系统是为了规范未

成年人心理评估工作流程、 伦理实践、

档案管理而开发的一套系统， 能够对涉

案未成年人心理状况进行自动分析、 评

估及相关信息存储、 处置。

据宝山检察院未检团队介绍， 该系

统设定家庭情况、 认识观念、 关系与支

持系统、 情绪与行为特征、 能力与生

活、 生理与精神状况、 人格评估 7 方

面， 可用于早期风险识别、 辅助分级处

遇决策、 矫治方案依据、 家庭与社会参

与、 政策支持与改进。

为进一步扩展心理评估系统适用

面， 宝山检察院联合区公安分局、 教育

局， 在宝山区专门学校及 23 个派出所，

设立“宝未花开” 检察护未站并签署协

议， 将心理评估管理系统用于专门学校

学生的入学、 日常心理评估及社区少年

服务队发现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等情况未

成年人的阶段性评估。

据悉， 全市检察机关将尽快推动涉

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系统的深度应用，

运用 AI 技术强化对未成年人心理变化

趋势及涉案未成年人群体心理状况的动

态掌握。

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管理系统3.0版发布

试点以来已对73人开展心理评估

□ 记者 王葳然

知产维权援助工作站服务企业百余次
人大集中视察走进闵行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崇明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迎首批大学生参观者

以沉浸式体验筑牢青春法治防线

□ 记者 季张颖

逐户“敲门” 守护安全用火用电

□ 通讯员 黄海华


